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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本）》（征求
意见稿）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光伏制造行业管理，规范产业发展秩序，提高行业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光伏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和信
息化部（电子信息司）组织修订完成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本）》（征求意见稿），现公
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于2020年12月3日前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至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

 邮编：100846

 电话：010-68208264

 传真：010-68271654

 电子邮箱：wanglili@miit.gov.cn

 附件：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本）征求意见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2020年11月18日

 附件

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本）（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动制造强国建设，促进光伏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光伏制造行业管理，引导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24号）和《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本
）》（以下简称《规范条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工作，组织对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推荐的申请材料
进行复核、抽检、公示和公告，并动态管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名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负
责本地区光伏制造企业公告申请的受理、核实和报送工作，监督检查企业规范条件保持情况。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所有类型的光伏制造企业，本办法所指
的光伏制造行业主要为多晶硅、硅棒、硅锭、硅片、电池、组件、逆变器等行业。

 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

 第四条 申请公告的光伏制造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符合《规范条件》要求；

 （三）无重大违法行为。

 除前款规定外，企业开展委外代工业务的，被委托方也应满足《规范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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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所列条件的光伏制造企业可自愿向当地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公告申请，填报《光伏制
造行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同时通过光伏行业运行监测与项目管理平台（pv.miit.gov.cn）进行在线申报。
《规范条件》公告的申请工作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为申请主体。集团公司旗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需
要单独申请。

 申请企业应当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 申请企业承诺具有企业基本资质文件等材料，包括：

 营业执照副本、项目建设备案或核准文件、项目建设环评批复文件、环保竣工验收文件、财务审计报告、第三方机
构产品检测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

 第七条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予以受理。对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0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企业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照《规范条件》，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在30日内将初步认定符合《规范条
件》企业的申请材料及审核意见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收到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行业机
构和专家，采用材料审查和现场核实的方式完成复核。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进行公示
，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形式予以公布。

 第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在受理和审核过程中根据工作需要可对申请企业有关情况进行实地查
验，查验工作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申请企业应当配合查验活动，企业代表在查验结果上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申请企业对查验结果有异议的，可在
查验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工业和信息化部视情况组织专家论证。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进入公告名单的光伏制造企业（以下简称公告企业）要严格按照《规范条件》的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并对照规范条件要求开展自查，每年3月31日前通过光伏行业运行监测与项目管理平台提交上年度自查报告，并报送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同时每季度首月20日前在线填报上季度生产经营情况表。

 自查报告和季度生产经营情况表是监督检查公告企业执行规范条件情况的重要依据，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产品进出口情况；质量管理、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等制度建设及运行情况；法人代表、
股权或资本金、资质、主要产品品种及生产能力等变更情况。

 第十一条 公告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当及时提出变更申请，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核实后，报送工业和信息
化部：企业名称变更，企业合并、分立或兼并重组，企业产能、产线发生较大变化，企业搬迁新址，其他重大变化。

 第十二条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规范条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企业自查报告。每年4月30日前将上
年度监督检查结果和企业自查报告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三条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告企业实行监督检查时，应当记录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由监督检查人员
和企业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确认。

 第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专家不定期对已公告企业进行抽查，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公告企业产品进行
不定期市场抽查。抽查不合格的企业，将通报其予以整改。

 第十五条 欢迎和鼓励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正在申请规范公告或已公告的光伏制造企业有不符合本办法
有关规定或《规范条件》有关要求的，可向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举报。

 第十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名单进行动态管理，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撤销其公告资格：

                                                页面 2 / 13



公开征求对《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2020年本）》（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163718.html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

 （一）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二）拒绝接受监督检查；

 （三）连续两次产品抽查不合格；

 （四）发生安全和污染责任事故；

 （五）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六）其他不能保持规范条件要求的。

 第十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拟撤销公告资格的，提前告知相关企业，听取相关企业陈述和申辩，视情况组织专家论证。

 第十八条 被撤销公告的企业，自被撤销公告之日起，其申报材料两年内不予受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受理公告申请不得向申请企业收取费用。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X年XX月XX日起施行。2013年10月11日印发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工
信部电子〔2013〕405号）同时废止。

 附：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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